20210101修訂
[bookmark: _GoBack]連江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接受專業心理人員服務同意書(成年版)
為保障當事人和心理師進行諮商時的權益與應遵守事宜，學生輔導諮商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依諮商專業倫理訂定本個別諮商同意書。
服務說明
1. 費用：免費（晤談費用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本府全額負擔）。
1. 目的：透過專業心理人員的專業學養，提供本縣學生、教師與家長諮詢服務，在專業且保密 
      原則下，提高生活適應能力及建立良好人際關係。
1. 服務次數與時間： 
（1） 個案每次晤談每次以50分鐘為原則，若含邀約重要關係人〈如教師、家長〉參加晤
談，則酌予延長。
（二）開案者最多以提供6次晤談為原則，得依心理師/社工師評估結果酌予增減。
1. 保密：晤談人員均接受過專業訓練，並被要求嚴守專業倫理，對於因晤談而知悉之隱私，必盡力守密，以維護當事人權益，但若有傷害、自傷或相關法律責任議題則不在此限。
1. 當事人與心理師約定時段後，當事人需準時前往預定的諮商室進行晤談，無法按時或需更改
    時間，當事人需最慢於諮商前1日，告知本中心請假或更改時間；若連續2次未請假，即喪
    失晤談權利，本中心將取消原訂之預約。
1. 基於當事人權益及諮商倫理考量下，當事人有權力隨時中止諮商，但須先與心理師進行諮商
    會談討論。在諮商過程中如欲更換心理師，在當事人與心理師雙方，及本中心同意下，即得
    更換。
1. 洽詢/進一步了解：我已詳讀上述事項，若有不清楚的部分，在上班時間，隨時可向本中心
    詢問，或向學校導師或輔導處室詢問。 

	本人已詳讀上述規定，願意確實遵守，並同意接受本項服務。
學生就讀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學生年級與班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※錄音與錄影之同意
心理師/社工師若有進行實務研究或專業督導的需求，會針對輔導諮商過程進行錄音/錄影，但不得對第三者以外之人公開晤談內容。家長/監護人及案主隨時可以要求中止錄音/錄影、消音或刪除影音檔案，以確保孩子之權益。
學生                 □同意／□不同意對輔導諮商過程進行錄音/錄影。
洽詢或進一步了解：您可向學校導師或輔導處室詢問，
亦可於上班時間來電(0836)22067#6220專線洽詢。
～本同意書簽署後，請致本中心留存～
